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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秘書長 函

受文者：原住民族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院臺忠長字第11101836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19269_1110183602-0-0.docx)

檢送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編審作業指引」1份，請查照並
轉所屬辦理。 

正本：內政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本院農業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本院環境保護署、

本院原子能委員會

副本：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

部、勞動部、文化部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

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

處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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